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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认真做好电力供应有关工作的通知 

（国务院办公厅 2003 年 4 月 20 日发布 国办发〔2003〕21

号） 

“十五”以来，我国电力工业加快发展，发电装机总容量和

年发电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位。“西电东送”、城乡电网改造等工

作成效显著，电力供应基本上满足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。

但是，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，全

社会对电力的需求大幅度增加。今年一季度，全国平均用电增长

率达１７.６％，为历年同期的最高水平。由于高耗能产业发展过

快，部分地区新投产的发电容量偏少，主要江河来水偏枯和原油

价格上涨，电网结构、设备维修保养以及体制和管理上还存在一

些问题，预计今年部分地区夏、冬两季用电高峰时期供电形势会

较为严峻。 

保证电力安全、稳定和充足的供应，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

定大局。针对电力供需形势的新情况和新问题，国务院有关部门、

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电力企业要高度重视，未雨绸缪，加强领

导，通力协作，加快电力体制改革，落实“十五”电力调整规划，

加快电力工业发展，逐步解决电力供求不平衡的问题。当前要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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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宏观调控，采取有力措施，缓解局部地区电力供应紧张状况，

确保安全度过用电高峰期。经国务院同意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密切关注电力供

需形势的变化，对各地区电力供应在用电高峰季节和时段可能出

现的各种问题早做研究。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，监督落实安全

生产的各项责任制度，及时协调电煤交易和运输过程中存在的问

题。加强与电力企业的沟通，共同研究制订应对紧急情况的预案。

在电力供应紧张的情况下，首先保证居民生活、重要单位用电，

合理安排其他行业和工业企业的供电次序，尽量减少限电可能造

成的损失。要认真做好水情预测预报工作，优化水库调度，统筹

安排发电和防洪、灌溉，用好宝贵的水资源。 

二、电力企业要加强安全生产管理，充分发挥现有电力设施

的生产能力。发电企业要合理安排检修计划，避开在用电高峰期

检修，提高设备可用率，努力保证发电机组在用电高峰季节和时

段正常运行；电网经营企业要优化调度，确保电网稳定运行；建

设单位要加快在建电源、电网工程的建设进度，保证工程质量，

争取尽快投产；电力设备制造企业要抓好生产调度管理，挖掘潜

力，增加产量，保证质量，按期交货。对拖期交货，随意提价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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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现质量事故的制造企业，除按合同追究责任外，今后招投标时

要相应降低对其资质的评价。 

三、打破分省平衡、地方保护的格局，开放市场，鼓励竞争，

加强电网调度，促进“西电东送”和网间的丰枯、峰谷和余缺调

剂，发挥电网间的“错峰”效益。针对当前电力资源配置中的问

题，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要会同电网企业，抓紧制订区域之间和

区域内跨省电力优化调度的规则，价格管理部门要建立和完善送

受电价格形成机制，在今年夏季用电高峰到来以前实施。 

以最大限度满足市场用电需求为目标，合理安排电力生产计

划和电力调度。在供电紧张时要鼓励电厂多发电，多发高峰电。

地方省级人民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和电网企业不得以“计划外指标”

等名义压低上网电价，影响企业发电积极性。要取消在电力供应

富余时期采取的一些限制发电的措施，允许企业的自备电厂将富

余电量以不高于地区平均上网价格上网供应。“竞价上网”涉及

到电力系统调度规则和现行电价体系的改革，应按国家电力体制

改革的进程统一部署，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要加强监管，防止不

规范的竞价上网影响电力生产。 

四、加强用电侧管理，充分发挥价格杠杆作用，科学引导电

力消费，缓解电网峰谷差矛盾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要会同有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214


